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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區錦新議員

關於對外賣店規管的書面質詢

	當局針對外賣店及經營網購食物不必領牌也缺乏應有監管的問題
，多年前就聲稱要立例監管。目前未知進度如何，而規管方向如何
，亦未見透露。
	網購店是近年隨着互聯網的普及而興起，其存在隱閉性，甚至根
本缺乏實體店，在監管上確實存在很大的空白。而「小食店」（如
今因為其只能做外賣，不設堂食，因而社會習慣以「外賣店」稱之
，本文以下也稱之為「外賣店」）卻是存在已久，是上世紀八九十
年代從飲食店衍生出來的一種商業經營模式，確實鑽了空子，但卻
是對抗政府行政效率不彰的一種產物。
	從上世紀澳葡時代開始，澳門要申領一個飲食牌照雖不能說是難
比登天，但卻也是過五關斬六將，經歷一年半載才能成事。而亦由
此而產生一種專業代領飲食牌照的代理人，飲食業經營者寧願耗用
一筆錢找人代辦，以避免糾纏於官僚體制之中做無用之功。
	因為辦飲食牌之艱難，正式食肆有堂食則需要嚴格按照領飲食牌
之要求，要滿足環保、工務、消防、衛生、排污等要求，且當時各
部門互不溝通，申請者要多番奔走而不可得，於是有頭腦靈活者就
考慮到若不設堂食，便可不受食肆牌的規管，而只須在財政局做個
開業登記，依法繳納營業稅及所得補充稅，便可合法經營。外賣店
便由此而生。
	當然，外賣店的出現亦產生了不少問題，如有外賣店經營者不懂
法例而容許食客在現場進食因而被告非法經營食肆；也因為非經發
牌核准，其排污、排油煙的設施不足而對週邊環境構成影響；也因
為非經市政署發牌而不受監管導致所供應的食物在進貨、煮食、儲
存可能存在種種缺漏從而令食物品質及安全難於保證。這也是近年
社會上認為對外賣店須有所監管的原因。但若須監管，應如何監管
？也是一個問題，當局磨蹭多年似未有結論。為此，本人向當局提
出書面質詢：
一．	當局準備立法規管「外賣店」，到底如何界定何謂外賣店？
從過去的概念，外賣店是指其供應的食物等同一般的食肆，只是不
設堂食。至於一般小商店（俗稱「士多」），其中除了出售一些包
裝食物外，亦有一些如供應魚蛋，或自製一些飲品或大菜糕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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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小食出售，這些是否應不屬外賣店的規管範圍？
二．	對正式獲得牌照的食肆，雖云受發牌制度監管，實質上，當
局對大量存在的有牌食肆，亦不可能全面監察其食物的來源、製作
及儲存。監察，也只是形式上的規管，若有需要時可以追蹤跟進而
已。對「外賣店」，畢竟其經營模式不同，不設堂食，對其店舖要
求應當相對不如食肆的嚴格，否則就等同取消「外賣店」。而根據
今年三月十日當局回覆議員質詢時稱，當局只會就「外賣店」建立
登記制度，「至於油煙、噪音、工務、消防等問題，則會交由相關
權限部門按現行法例監管。」問題是，對正式領取牌照的食肆，上
述相關部門當然可以根據現行法例對之進行監管。但對至今仍未定
位為食肆，未來也只採取登記制度的「外賣店」，相關部門根據那
個法規對之進行監管？會否造成亂監管或不監管的現象？
三．	「外賣店」的出現，是民間回應申請食肆牌太困難下應運而
生。其出現，因為可規避當局的監管，在營運中確實產生了不少問
題，因此當局如今要立法規管。但與此同時，當局能否更進一步簡
化手續，提高公共行政效率，最大限度縮短申請食肆牌的時間，令
申請食肆牌變得更方便？若能如此，則可消除了某些人以申請「外
賣店」來規避食肆申請之繁瑣手續的動機，令所有食肆均以合規格
的模式來運作，這將更符合社會的公共利益。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第 2 頁  共 2 頁

http://www.tcpdf.org

		2021-08-04T15:38:49+0800
	Kam San AU




